附件1
[bookmark: _GoBack]定点零售药店纳入门诊统筹管理申请表

	申请单位
	

	申请时间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陈列区营业面积
	      m²
	医疗保险服务专区
占用面积
	       m²

	经营药品种数
情况
	医保目录内药品
种数
	非医保目录药品
种数
	经营药品种数
合计

	
	
	
	

	人员构成
	药学技术人员
	共  人，其中：执业药师  人，执业中药师   人，
从业药师  人，从业中药师 人，其他药学人员  人。

	
	医保专（兼)职管理人员
	共    人
	其他人员
	共    人

	
	合 计
	共    人

	1.是否“双通道”定点零售药店
	□是  □否

	2.近三年有无因医疗保障、药品监管等行政部门处罚，以及因违反医保服务协议被中止或解除协议情形
	
□有  □无

	3.符合医保部门规定的医保药品管理、财务管理、人员管理、信息管理以及医保费用结算等方面的要求，能够开展门诊统筹联网直接结算
	□是  □否

	4.能够按照国家医疗保障局《医保信息平台定点医药机构接口规范》要求，以符合《全国医疗保障系统核心业务区骨干网络建设指南》的方式接入国家统一医保信息平台，全面、准确、及时上传药品“进销存”数据和医保费用明细等信息，实现门诊购药行为的全过程记录
	□是  □否

	5.能够按国家医保信息平台电子处方中心定点医药机构接入规范，完成本药店收费系统接口程序改造，实现处方信息流转、医保药师签章认证、处方验真等功能
	□是  □否

	6.能够建立门诊统筹购药电子档案或纸质档案，能全量存档纸质处方和相关明细账目发票备查
	
□是  □否

	7.是否存在以下情形：处于暂停医保结算业务状态；年内因违约被作出限期整改处理，尚未完成整改；年内发生中度及以上违约行为；“双通道”定点零售药店因违反协议约定而被中止“双通道”医保服务，或解除"双通道”定点零售药店资格未满1年或已满1年但未完全履行违约责任的
	


□是  □否

	8.定点零售药店医疗保险服务专区占用面积是否达定点零售药店陈列区营业面积60%以上
	
□是  □否

	申请
内容
	请如实填写以下内容：
        
药店自愿申请纳入钦州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统筹管理，严格执行医疗保障相关的政策、法规，竭诚为参保人员提供门诊统筹购药服务，并接受医疗保障部门的监督和管理；承诺申请材料内容属实，不存在虚假情况，如存在，愿承担一切后果并自愿放弃本次申请及3年内再次申请资格。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签字:

                                              （申请单位印章)

                               年    月    日



